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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六條  本法第十六條

所稱請託或關說，指不循

法定程序，對採購案之下

列事項提出請求或要求

變更： 

一、於招標前，對預定辦

理之採購事項及文

件。 

二、於招標後，對招標文

件內容、審標、決標

或爭議處理事項。 

三、於履約及驗收期間，

對契約內容、查驗、

驗收或爭議處理事

項。 

第十六條  本法第十六條

所稱請託或關說，指不循

法定程序，對採購案提出

下列要求： 

一、於招標前，對預定辦

理之採購事項，提出

請求。 

二、於招標後，對招標文

件內容或審標、決標

結果，要求變更。 

三、於履約及驗收期間，

對 契 約 內 容 或 查

驗、驗收結果，要求

變更。 

修正序文及第一款至第三

款，配合實務作業，修正「請

託或關說」之範圍。 

第三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

三條第三項所稱非契約

必要之點，包括下列事

項： 

一、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

更改或補充之項目。 

二、不列入標價評比之選

購項目。 

三、參考性質之事項。 

四、其他於契約成立無影

響之事項。 

第三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

三條第三項所稱非契約

必要之點，包括下列事

項： 

一、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

更改之項目。 

二、不列入標價評比之選

購項目。 

三、參考性質之事項。 

四、其他於契約成立無影

響之事項。 

一、 修正第一款，明定本

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

所稱補正包括補充及

更改。 

二、 第二款至第四款未修

正。 

第三十八條  機關辦理採

購，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廠

商及其分包廠商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不得參加投

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

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 

一、為個案 有償或無償

提供規劃、設計文件

之廠商，於使用該規

劃、設計文件辦理之

第三十八條  機關辦理採

購，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廠

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

得參加投標、作為決標對

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

標廠商： 

一、 提供規劃、設計服

務之廠商，於依該規

劃、設計結果辦理之

採購。 

一、 修正第一項序文，增

列第一項各款廠商之

分包廠商，並明定於

各該款所定採購案，

亦不得參加投標、作

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或協助投標廠商。

二、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廠商之適用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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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 

二、為個案有償或無償

 代擬招標文件之廠

商，於使用該招標文

件辦理之採購。 

三、 提供審標服務之廠

商，於該服務有關之

採購。 

四、 因履行機關契約而

知悉其他廠商無法

知悉或應秘密之資

訊之廠商，於使用該

等資訊有利於該廠

商得標之採購。 

五、 提供專案管理服務

之廠商，於該服務有

關之採購。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情形，規劃、設計文

件已納入招標文件或於

招標文件載明其公開途

徑，且經機關評估該等廠

商或分包廠商參與投標

無利益衝突或無不公平

競爭之虞並經書面同意

者，得不適用於後續辦理

之採購。 

第一項各款廠商或

其分包廠商之代表人、代

理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準用前二項規定。 

前二項規定，應載明

於招標文件。 

二、 代擬招標文件之廠

商，於依該招標文件

辦理之採購。 

三、 提供審標服務之廠

商，於該服務有關之

採購。 

四、 因履行機關契約而

知悉其他廠商無法

知悉或應秘密之資

訊之廠商，於使用該

等資訊有利於該廠

商得標之採購。 

五、 提供專案管理服務

之廠商，於該服務有

關之採購。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情形，於無利益衝突

或無不公平競爭之虞，經

機關同意者，得不適用於

後續辦理之採購。 

三、 修正第二項，明定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得經機關同意不

適用於後續辦理之採

購之情形；另機關之

同意方式修正為書面

同意，以利廠商投標

及機關審標。 

四、 增訂第三項，明定第

一項各款廠商或其分

包廠商之代表人、代

理人、受雇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準用前二

項規定。 

五、 增訂第四項，明定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應

載明於招標文件。 

第三十九條  前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於下列情

形之一，得不適用之： 

一、  提供規劃、設計文

件之廠商，為使用該

第三十九條  前條第一項

規定，於下列情形之一，

得不適用之： 

一、 提供規劃、設計服

務之廠商，為依該規

一、 配合第三十八條增訂

第三項，修正序文。

二、 第一款配合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第一款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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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文件辦理

採購之獨家製造或

供應廠商，且無其他

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二、 代機關開發完成新

產品並據以代擬製

造該產品招標文件

之廠商，於使用該招

標文件辦理之採購。 

三、 招標文件係由二家

以上廠商各就不同

之主要部分分別代

擬完成者。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者。 

劃、設計結果辦理採

購之獨家製造或供

應廠商，且無其他合

適之替代標的者。 

二、 代機關開發完成新

產品並據以代擬製

造該產品招標文件

之廠商，於依該招標

文件辦理之採購。 

三、 招標文件係由二家

以上廠商各就不同

之主要部分分別代

擬完成者。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者。 

三、 第二款至第四款未修

正。 

第八十四條 本法第六十

一條所稱特殊情形，指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一、為商業性轉售或用

於製造產品、提供服

務以供轉售目的所

為之採購，其決標內

容涉及商業機密，經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准者。 

二、有本法第一百零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情

形者。 

三、前二款以外之機密

採購。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者。 

    前項第一款決標內

容涉及商業機密者，機

關得不將決標內容納入

決標結果之公告及對各

投標廠商之書面通知。 

第八十四條 本法第六十

一條所稱特殊情形，指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為商業性轉售或用

於製造產品、提供服

務以供轉售目的所

為之採購，其決標金

額涉及商業機密，經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准者。 

二、有本法第一百零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情

形者。 

三、前二款以外之機密

採購。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者。 

    前項第一款決標金

額涉及商業機密者，機

關得不將決標金額納入

決標結果之公告及對各

投標廠商之書面通知。 

一、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項，考量涉及商

業機密者，除決標金

額外，尚可能包括決

標標的及決標對象

等，爰修正決標「金

額」為決標「內容」，

以符實際需要。序文

刪除「者」字，以符

體例。 

二、 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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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六十一條所

稱決標後一定期間，為

自決標日起三十日。 

    依本法第六十一條

規定未將決標結果之公

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或僅刊登一部分

者，機關仍應將完整之

決標資料傳送至主管機

關指定之電腦資料庫，

或依本法第六十二條規

定定期彙送主管機關。 

    本法第六十一條所

稱決標後一定期間，為

自決標日起三十日。 

      依本法第六十一條

規定未將決標結果之公

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或僅刊登一部分

者，機關仍應將完整之

決標資料傳送至主管機

關指定之電腦資料庫，

或依本法第六十二條規

定定期彙送主管機關。

第九十條之二  本法第七

十一條第三項所稱承辦

採購單位之人員，指機關

辦理採購案件各階段業

務之最基層承辦人員。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三

項所稱承辦採購單位

之人員之範圍。 

第九十六條  機關依本法

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製作驗收之紀錄，應記載

下列事項，由辦理驗收人

員會同簽認。有監驗人員

或有廠商代表參加者，亦

應會同簽認： 

一、有案號者，其案號。 

二、驗收標的之名稱及數

量。 

三、廠商名稱。 

四、履約期限。 

五、完成履約日期。 

六、驗收日期。 

七、驗收結果。 

八、驗收結果與契約、圖

說、貨樣規定不符

者，其情形。 

九、其他必要事項。 

    機關辦理驗收，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廠商未依

第九十六條  機關依本法

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製作驗收之紀錄，應記載

下列事項，由辦理驗收人

員會同簽認。有監驗人員

或有廠商代表參加者，亦

應會同簽認： 

一、有案號者，其案號。

二、驗收標的之名稱及數

量。 

三、廠商名稱。 

四、履約期限。 

五、完成履約日期。 

六、驗收日期。 

七、驗收結果。 

八、驗收結果與契約、圖

說、貨樣規定不符

者，其情形。 

九、其他必要事項。 

    機關辦理驗收，廠商

未依通知派代表參加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修正第二項，依行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一

百年九月十四日工程

企字第一００００三

四一五四０號函，本

條機關辦理驗收，廠

商未依通知派代表參

加，仍得為之，係為

各種採購之普通法規

定，營造業法第四十

一條規定於驗收工程

時，專任工程人員及

工地主任應在場說

明，為營繕工程特別

法之規定，基於特別

法優於普通法之原

則，爰增訂「除法令

另有規定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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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派代表參加者，仍得

為之。驗收前之檢查、檢

驗、查驗或初驗，亦同。 

者，仍得為之。驗收前之

檢查、檢驗、查驗或初

驗，亦同。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第一

百零一條第一項第十款

所稱延誤履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

件載明其情形。其未載明

者，於巨額工程採購，指

履約進度落後百分之十

以上；於其他採購，指履

約進度落後百分之二十

以上，且日數達十日以

上。 

前項工程採購履約

進度落後百分比之計

算，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屬尚未完成履約且未

逾履約期限，除契約

另有規定者外，依機

關核定之預定進度

表之預定進度與實

際進度百分比之差

值計算，進度落後已

達前項百分比者，機

關應先通知廠商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依期限屆至日之

預定進度與實際進

度百分比之差值計

算之。 

二、屬已完成履約或逾最

後履約期限未完成

履約者，依逾期日數

除以契約約定之履

約日數計算之。 

勞務或財物採購，準

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第一

百零一條第一項第十款

所稱延誤履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

件載明其情形。其未載明

者，於巨額工程採購，指

履約進度落後百分之十

以上；於其他採購，指履

約進度落後百分之二十

以上，且日數達十日以

上。 

前 項 百 分 比 之 計

算，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屬尚未完成履約而

進度落後已達前項

百分比者，機關應先

通 知 廠 商 限 期 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依逾期日數計算之。

二、屬已完成履約而逾履

約期限者，依逾期日

數計算之。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修正第二項，關於工

程採購履約進度落後

百分比之計算，現行

條文係依逾期日數計

算，與工程實務作業

有別，且僅規定屆期

未改善者，依逾期日

數計算進度落後百分

比，未明定同款其他

情形百分比如何計

算，爰修正除契約另

有規定者外，依機關

核定之預定進度表之

預定進度與實際進度

百分比之差值計算。

三、 第二項第二款增列逾

履約期限尚未完成

者，依逾期日數除以

契約約定之履約日數

計算之方式，以資明

確。 

四、 增訂第三項，明定勞

務或財物採購準用第

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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